一、项目主要要求

1、本协议书中项目主要要求包括：

1）、服务内容：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 采用24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2）、服务对象：申请补助对象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具有西安市内户籍，年龄16-59(＜60)周岁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有托养服务需求的智力残疾人、稳定期的精神残和重度肢体残疾人以及同时存在智力或精神残疾的多重残疾人。
（二）本人和家庭有托养服务需求， 

自愿接受托养服务。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的残疾人不再作为托养服务对 象。

2、技术要求

服务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计算残疾人集中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补助资金时，每月托养20 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 个月补助，10 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补助，10 天以下 不予补助。残疾人托养服务机构撤销或 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

每个服务周期最长为一年度，满一年后如有托养需求应重新申请，同等条件下未享受过政府购买托养服务的残疾人优先办理。同一年度内，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 养补助不得重复享受。

      2.3服务要求 

服务要求：依据《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GB/T37516—2019）要求，采用 24 小时寄宿制集中居住和照料模式,为日常饮食起居需要专人护理而家庭护理有困难的智力、精神和重度肢体及多重残疾人提供专业化长期生活照料和日常护理等服务。 

服务时间要求：计算残疾人集中托养和日间照料服务补助资金时，每月托养20天（含 20 天）以上的按 1个月补 助，10天（含 10 天）以上按 80% 补助，10 天以下不予补助。残疾人托 养服务机构撤销或托养服务对象退出的 ，自撤销和退出当月起停拨托养补助资金。

补助标准：对符合寄宿制集中托养服务 条件并接受服务的残疾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每人次购买标准2000元/ 人/月 。个别服务对象确需长期服务的，按具体服务的时间确定人次。 每个服务周期最长为一年度，满一年后 如有托养需求应重新申请，同等条件下未享受过政府购买托养服务的残疾人优先办理。同一年度内，集中托养、日间照料、居家安养补助不得重复享受。

